
对盗窃犯罪作案当时、当地和流窜作案应如何理解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_E5_AF_B9_

E7_9B_97_E7_AA_83_E7_c80_203328.htm 一、案 情 被告人吴

某某、赵某某、叶某某相约到外地盗窃，2003年5月13日，三

被告人从居住地乘车到江苏常熟市，采取打听商品价格引开

他人注意力借机行窃等方法，先后在该市招商城批发市场多

次盗窃，共盗窃有服装、运动鞋、凉鞋和压力锅、电饭锅等

物品，价格评估鉴定价值8942元。同年5月16日，三被告人携

赃物返回居住地途中被居住地公安局抓获。 三被告人居住地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赵某某、叶某某结伙以盗

窃为目的到外地作案，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

成盗窃罪。在共同犯罪中三被告人作用相同，均系主犯。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

一款、第二十六第一款之规定，三被告人犯盗窃罪，各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000元。 一审宣判后，三被告人没

有上诉，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问 题

来源：www.examda.com本案审理中存在两个主要问题：1、

对盗窃犯罪作案当时、当地如何认定？2、以盗窃为目的到居

住地以外的一个市、县作案是否构成流窜作案？对此有两种

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盗窃犯罪作案当时、当地仅指窃

取他人财物的时间和地点；以盗窃为目的到居住地以外的一

个市、县作案不构成流窜作案。另一种意见是：盗窃犯罪作

案当时、当地应当包括与作案有关的一切时间和地点；以盗

窃为目的到居住地以外的一个县、市作案构成流窜作案。笔

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三、评 析 （一）盗窃犯罪作案当时、当



地应当包括与作案有关的一切时间和地点。1997年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五条规定被盗物品的数额计算方法是应当以被盗物品价格的

有效证明确定。但对于不能确定的，应当区别情况，根据作

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规定核价方法以人

民币分别计算。这里的作案当时、当地从字面上理解显然是

指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但法律对什么是作案当时、当地和作

案当时、当地的范围如何确定未做具体规定。本案中就涉及

到窃取他人财物的时间和地点、转移赃物的时间和地点等。

对这些问题法律没做具体规定。但从实践情况看，一般都是

从比较广的意义上理解的。就是说，作案当时、当地包括与

作案有关的一切时间和场所。既包括行为的时间和地点，也

包括结果的时间和地点；既包括预备的时间和地点，也包括

转移赃物或销赃的时间和地点；不作为形式的犯罪，其作案

地就是行为人应该作为的时间和地点。这样理解符合我国刑

事立法本意：其一，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地区管辖的规定

来看，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

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

，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条规定确定了

地区管辖的一般原则，即以犯罪地法院审判为主，以被告人

居住地法院审判相补充。这里的犯罪地显然包括与犯罪行为

有关的一切场所。其二，从我国刑法关于属地管辖中的“犯

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规定来看。行

为地或者结果地均是犯罪的作案地。来源：www.examda.com 

本案中以转移赃物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



照规定核价方法以人民币分别计算被盗窃物品价格，确定被

告人盗窃数额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该案由赃物转移地（三被

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也是正确的。 （二）以盗窃为目

的到居住地以外的一个市、县作案构成流窜作案。关于流窜

作案的含义，目前的审判实践是按1989年《公安部、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办理流窜犯罪案件中

一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曾有界定标准掌握的。根据该通知

，流窜犯是指跨市、县管辖范围作案的犯罪分子。凡构成犯

罪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流窜犯罪分子：一是跨市、

县管辖范围连续作案的；二是在居住地作案后，逃跑到外省

、市、县继续作案的。从该通知对流窜犯的基本定义来看，

构成流窜作案至少要在两个市、县以上有犯罪行为。在两个

市、县以上连续作案的流窜犯，其所以被规定加重处罚，是

基于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犯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这一犯

罪行为本身以外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情节。本案基于此，没有

认定为流窜作案。但从该通知对流窜犯罪分子排除性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流窜犯罪分子：一是确属到外市

、县旅游、经商、做工等，在当地偶尔犯罪的；二是在其居

住地与外市、县交界处边沿结合部进行犯罪的。” 的精神来

看，并没有排除以犯罪为目的到居住地以外的一个市、县作

案构成流窜作案，对于以犯罪为目的多次到外地一市、县作

案的，虽不属在两个市、县以上有犯罪行为，也应认定为流

窜作案。同时后来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

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

延长侦察机关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准逮捕的期限。延长提请



批准逮捕是基于流窜作案犯罪嫌疑人住所地与犯罪地的不一

致，侦察机关破案难度增大这一基础事实。应该说，此规定

的流窜作案只解决程序问题，对定罪量刑并没有法定的影响

。但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布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危

害严重的流窜作案已成为盗窃案件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盗

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起点，并具有

“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等情形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

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流窜作案成为影响量

刑的一个重要法定情节。在两个市、县以上连续作案的流窜

犯，其所以被规定加重处罚，是基于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犯

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打击这一犯罪行为本身以外的严重社会

危害性情节；同理，以犯罪为目的，到其住所地以外的一市

或县作案，不论作案次数多少，由于犯罪嫌疑人难以纳入当

地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案件事实也同样难以及时查清，犯

罪也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打击，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在两

个市、县以上连续作案的流窜犯并无区别，故以犯罪为目的

多次到外地一市、县作案的，亦应认定为流窜作案。故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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